
國立中正大學研發成果技術移轉徵選廠商作業要點 

部分規定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國立中正大學研發成果技術

移轉徵選廠商作業要點 

國立中正大學研究成果技術

移轉徵選廠商作業要點 

一、 依一百十二年申請年國

科會通案授權續約之委

員初審議意見辦理。 

二、 法規敘述用字，宜統一

用詞。 

三、參考「政府科學技術研

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

辦法第二條」用詞定義，

爰修正本要點名稱。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 為保障國立中正大學

(以下簡稱本校）研發成

果之權益，使學術研發

成果得以推廣應用，並

協助產業研究發展及民

間工業水準之提昇，依

據本校「研發成果技術

移轉處理要點」訂定本

要點。 

一、為保障國立中正大學

(以下簡稱本校）研究成

果之權益，使學術研究

成果得以推廣應用，並

協助產業研究發展及民

間工業水準之提昇，依

據本校「研究成果技術

移轉處理要點」訂定本

要點。 

一、 依一百十二年申請年國

科會通案授權續約之委

員初審議意見辦理。 

二、 法規敘述用字，宜統一

用詞。 

三、 參考「政府科學技術研

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

辦法第二條」用詞定義，

將本條文之「研究成果」

一詞修正為「研發成

果」。 

二、本要點適用於本校各項 

研發成果。 

二、本要點適用於本校各項 

研究成果。 

本要點修正說明同上。 

四、本校於研發成果有下列    

情況，即得進行徵求廠    

商作業： 

（一）廠商以書面向本校表

達技術移轉意願。 

(二）計畫主持人所屬單位

書面申請。 

(三）本校各研究中心與院、

系、所推薦。 

(四)本校考量值得主動推

廣。 

四、本校於研究成果有下列

情況，即得進行徵求廠

商作業： 

（一）廠商以書面向本校表

達技術移轉意願。 

(二）計畫主持人所屬單位

書面申請。 

(三）本校各研究中心與院、

系、所推薦。 

(四)本校考量值得主動推

廣。 

本要點修正說明同上。 



十二、獲選廠商無正當理由

而拒絕簽訂技術移轉

合約者，本校得取消

該廠商再度應徵本校

研發成果技術移轉之

權利。 

十二、獲選廠商無正當理由

而拒絕簽訂技術移轉

合約者，本校得取消

該廠商再度應徵本校

研究成果技術移轉之

權利。 

本要點修正說明同上。 

十三、獲選廠商於正式簽訂

技術移轉合約前，得

依下列計價因素與本

校研發成果管理推廣

單位協商授權條件，

作為運用本校研發成

果取得該成果授權、

讓與之授權金或等值

有價證券之計價基

準： 

(一) 商品化後之市場潛

力及競爭性。 

(二) 替代之技術來源。 

(三) 業界接受能力。 

(四) 市場價值。 

(五) 研究開發費用。 

(六) 潛在接受研發成果

對象。 

(七) 國家整體經濟利益。 

(八) 社會公益。 

(九) 研發成果資助機關

對於授權產業或對

象訂有計價優惠措

施，得參酌予以優

惠。 

本校研發成果授權案

主持人或成果管理推

廣單位得委託專業機

構辦理研發成果鑑價

事宜。 

十三、獲選廠商於正式簽訂

技術移轉合約前，得

依下列計價因素與本

校研究成果管理推廣

單位協商授權條件，

作為運用本校研究成

果取得該成果授權、

讓與之授權金或等值

有價證券之計價基

準： 

(一) 商品化後之市場潛

力及競爭性。 

(二) 替代之技術來源。 

(三) 業界接受能力。 

(四) 市場價值。 

(五) 研究開發費用。 

(六) 潛在接受研發成果

對象。 

(七) 國家整體經濟利益。 

(八) 社會公益。 

(九) 研究成果資助機關

對於授權產業或對

象訂有計價優惠措

施，得參酌予以優

惠。 

本校研究成果授權案

主持人或成果管理推

廣單位得委託專業機

構辦理研究成果鑑價

事宜。 

本要點修正說明同上。 



國立中正大學研發成果技術移轉徵選廠商作業要點 

89年 3月 6日第 6次研究發展會議通過 
108年 9月 17日第 31次研究發展會議通過 

113年 09月 10日第三十八次研究發展會議通過 
 

一、 為保障國立中正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研發成果之權益，使學術研發成果得以推廣應用，

並協助產業研究發展及民間工業水準之提昇，依據本校「研發成果技術移轉處理要點」

訂定本要點。 

二、 本要點適用於本校各項研發成果。 

三、 本要點所稱之廠商，指在經濟部或其委託之省市政府登記有案之國內廠商。 

四、 本校於研發成果有下列情況，即得進行徵求廠商作業： 

（一）廠商以書面向本校表達技術移轉意願。 

（二）計畫主持人所屬單位書面申請。 

（三）本校各研究中心與院、系、所推薦。 

（四）本校考量值得主動推廣。 

五、 徵求廠商轉移技術，應以公開方式為之。 

公開徵求廠商之方式，除於本校所在地公告外，並應兼採以下一種或多種方式為之： 

（一）登載本校所在地日報（兩天以上）。 

（二）刊登於網頁或其他國內刊物。 

（三）同業公會推薦。 

（四）舉辦成果發表會。 

六、 公告徵求廠商之期間不得少於七天，廠商索取申請表件及本校受理廠申請之截止日，應

為公告日起算之第廿天。 

七、 技術移轉公告中之廠商資格條件由「智慧財產權委員會」及專題計畫主持人、發明人、

創作人或著作人共同擬訂之，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前項廠商資格條件，至少應包括下

列限制： 

（一）資本額之最低額度。 

（二）應配備之專門技術或研究發展人員之最低員額。 

（三）無片面毀約不良記錄者。 

八、 應徵廠商之技術移轉申請表，應檢附下列文件影本： 

（一）公司執照或工廠登記證。 

（二）營利事業登記證。 

（三）權益金支付說明。 

（四）經會計師認證之最近三年損益表及資產負債表。 

（五）營業稅或營利事業所得稅最近一期之繳款收據聯。 

前項（四）、（五）兩款之文件，廠商得經陳述理由獲本校同意後，免繳或酌量減繳。 



九、 廠商申請期限屆滿，即應籌組廠商評選委員會，並選拔廠商。廠商評選委員會由五人至

七人組成，其中專題計畫主持人、發明人、創作人或著作人、及本校研發長、相關學院

院長為當然委員，其餘委員由下列單位推薦之專家擔任之，以研發長為召集人。 

（一）國內外學術或研究發展單位。 

（二）相關產業公會、學會、協會。 

（三）本校以外之相關政府機構。 

十、 評選委員除就廠商提供之申請表件資料評選外，必要時並得邀請廠商代表當面備詢或赴

工廠實地訪察。評選委員會評定獲選廠商名單時，應徵廠商應迴避。 

十一、 獲選廠商於正式簽訂技術移轉合約前放棄被授權權利時，本校得先就前一次應徵廠商

中加以評選或另行公告。 

十二、 獲選廠商無正當理由而拒絕簽訂技術移轉合約者，本校得取消該廠商再度應徵本校研

發成果技術移轉之權利。 

十三、 獲選廠商於正式簽訂技術移轉合約前，得依下列計價因素與本校研發成果管理推廣單

位協商授權條件，作為運用本校研發成果取得該成果授權、讓與之授權金或等值有價

證券之計價基準： 

（一）商品化後之市場潛力及競爭性。 

（二）替代之技術來源。 

（三）業界接受能力。 

（四）市場價值。 

（五）研究開發費用。 

（六）潛在接受研發成果對象。 

（七）國家整體經濟利益。 

（八）社會公益。 

（九）研發成果資助機關對於授權產業或對象訂有計價優惠措施，得參酌予以優惠。 

本校研發成果授權案主持人或成果管理推廣單位得委託專業機構辦理研發成果鑑價

事宜。 

十四、 本辦法經研究發展會議討論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